晋江市2013年教师招聘现场资格审查办法

一、现场资格审查对象：所有参加笔试前未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的考生（不含已经到现场接受资格审查的非晋江市在职公办教师和晋江市聘用合同教师）。
二、现场资格审查时间：2013年5月16日-5月17日

三、现场资格审查地点：晋江市教育局人事科

四、现场资格审查应携带的材料

1.身份证；2.普通话证书；3.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报到证（应届毕业生尚未取得以上证件的提供就业推荐表、成绩单）；4.教师资格证（应届毕业生提供办理证明）；5.晋江生源毕业生还应提供户口簿、高中或五年专的初中毕业证书。
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按顺序装订，并将2013年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登记表（由考生登录“福建教育考试院教师招聘考试专栏网上报考平台”自行打印）作为封面。

